
 

 

附件 

 

文憑試丙類其他語言科目指定等級考試／語言能力水平成績 

 

• 法語／德語／西班牙語：A2 級或以上（即 A2、B1、B2、C1 及 C2級（最

高））； 

• 日語：N3級或以上（即 N3、 N2 及 N1級（最高））； 

• 韓語：TOPIK II第 3級或以上（即 TOPIK II第 3級、第 4級、第 5級及

第 6級（最高））； 

• 烏爾都語：E級或以上（即 E、D、C、B、B+、B++、A、A+及 A++級（最

高））；及 

• 印地語：合格（Pass）或以上（即「合格」（Pass）、「第二等」（Second 

Division）、「第一等」（First Division）及「合格並表現優異」（Pass with 

Distinction）（最高））。 

 

 

 


